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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： 

本案緣於審計部臺灣省南投縣審計室（下稱南投縣

審計室）稽察南投縣水里鄉公所（下稱水里鄉公所）辦

理增設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場（簡稱土資場）興建

計畫，核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，爰報院核辦。  

案經調閱本案土資場工程（下稱本案工程）卷證資

料，並約詢相關機關人員到院說明。茲臚列調查意見如

下： 

一、本案工程有急迫性且規模不大，水里鄉公所卻捨棄統

包方式減省招標採購時程，反將勞務及工程採購切割

成 7 標，分由不同廠商各別辦理，致生採購程序及標

案介面整合問題，延宕整體工期，確有可議 

(一)按政府採購法第 24 條規定：「機關基於效率及品

質之要求，得以統包辦理招標。前項所稱統包，指

將工程或財物採購中之設計與施工、供應、安裝或

一定期間之維修等併於同一採購契約辦理招標。」

次按統包實施辦法第 2 條規定：「機關以統包辦理

招標，應先評估確認下列事項：一、整合設計及施

工或供應、安裝於同一採購契約，較自行設計或委

託其他廠商設計，可提升採購效率及確保採購品質

。二、可縮減工期且無增加經費之虞。」  

(二)查本案工程計包含：「水里鄉土資場（城中段）委

託規劃」、「水里鄉土資場（城中段）工程委託設

計及監造」、「水里鄉土資場設備工程委託設計及

監造」、「水里鄉土資場聯外道路闢建工程委託設

計及監造」等 4 件勞務採購，以及「水里鄉土資場

（城中段）工程」、「水里鄉土資場設備工程」、

「水里鄉土資場聯外道路闢建工程」等 3 件工程採



2 

 

購，所需經費南投縣政府納列「建築廢棄物再生利

用處理計畫」及「921 重建區新設土資場第二期特

別預算」，於民國（下同）90 年至 91 年間，先後

函報內政部營建署審核，並經行政院 921 震災災後

重建推動委員會（已於 95 年 2 月 4 日裁撤）核定

補助經費計新臺幣（下同）2,450 萬元。 

(三)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90 年 5 月 29 日函送「921 重建

區新設置具有回收再利用功能及配備機具設備之

土資場或回收再利用經費補助案」現場會勘紀錄所

載，本案工程水里鄉公所應於 90 年 7 月底前完成

規劃設計，90 年 9 月底前完成相關工程設施及回收

再利用機具設備發包作業，90 年 12 月底前相關工

程設施完工及購置回收再利用機具設備啟用。換言

之，由招商規劃設計至工程完工啟用，實際可用時

程僅約 200 日曆天；然水里鄉公所卻無視行政效率

及施工品質，不僅未覈實評估以統包方式辦理招標

，反分成 7 標各別辦理規劃、設計、監造、土建及

設備工程，致延宕 3 個月，迨 90 年 8 月 28 日始辦

理工程委託規劃開標，且契約所訂規劃報告完成期

限又長達 5 個月，致後續辦理之土建工程委託設計

監造勞務採購，順延至 91 年 2 月 26 日辦理開標，

同年 3 月 28 日始完成設計；至設備委託規劃及監

造勞務採購部分，91 年 2 月 25 日簽准指定 3 家廠

商比價後，亦延宕 3 個半月，遲至同年 6 月 6 日始

辦理開標，致整體規劃設計完成期日，已較原訂 90

年 7 月底完成之目標，延遲達 1 年。 

(四)另查，本案工程土建部分 91 年 6 月 10 日開工後，

即因基地內農民占耕及鐵皮屋未拆除等因素，於 91

年 9 月 24 日起停工，歷經半年訴訟獲得勝訴後，

始於 92 年 3 月 23 日復工，同年 6 月 17 日完工。



3 

 

然前揭訴訟停工期間，該土資場另標設備工程，卻

仍於 91 年 12 月 17 日開標，致 92 年 1 月 17 日開

工後，即因土建工程尚未完成，於同年 2 月 20 日

起停工，以配合土建工程施作進度，延至同年 6 月

10 日復工、27 日始裝置完成。 

(五)本案工程有急迫性且規模不大，水里鄉公所不僅未

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，覈實評估以統包方式減省

招標採購程序，反將規劃、設計、監造等勞務採購

分成 4 標，土建、設備等工程採購分成 3 標，交由

7 家廠商各別辦理，致生採購程序及標案介面整合

問題，延宕整體工期，確有可議。  

二、水里鄉公所辦理工程結算驗收過程草率，未實測外觀

尺寸竟准予驗收、付款，致超估實作數量、溢付工程

款達 1 成以上，造成公帑損失及訟累，確有違失 

(一)按政府採購法第 72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…驗收結果

與契約、圖說、貨樣規定不符者，應通知廠商限期

改善、拆除、重作、退貨或換貨。」同法施行細則

第 9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主驗人員：主持驗

收程序，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、圖說

或貨樣規定不符，並決定不符時之處置。」  

(二)查本案土資場（城中段）工程係採實作數量辦理結

算，惟工程竣工結算表編號 W2、W3 等二種型式擋

土牆合計長度分別為 80 公尺、92 公尺，較實際施

作長度 70 公尺、56 公尺，分別超估 10 公尺及 36

公尺，溢付工程款計達 127 萬餘元，占該工程結算

金額 1,184 萬餘元之 10.79%，且未依合約圖說背填

30 公分厚透水材料，其實作內容顯與設計、驗收文

件登載不符，經南投縣審計室於 96 年 7 月間查核

發現上情，並要求改善處理後，水里鄉公所始函知

承商竣宇營造公司應繳回前述未施作之工程價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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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水里鄉公所辦理工程結算驗收過程草率，未實測外

觀尺寸竟准予驗收、付款，致超估實作數量、溢付

工程款達 1 成以上，造成公帑損失及訟累，確有違

失。 

三、本案工程完工迄今 6 年，水里鄉公所卻遲未完成土資

場營運啟用送審程序，置任場地及設備閒置鏽蝕，浪

費公帑且損害政府形象，確有怠失；南投縣政府為其

上級督導機關，應即針對問題癥結，積極協助善後  

(一)按「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」肆、一之（三）規

定：「申請設置收容處理場所…如經審查認定頇由

申請人…送請各該政府機關首長核准發給設置許

可。…」同方案肆、一之（四）規定：「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或公共工程主辦（管）機關得自行審

定或會同有關單位組成會勘小組，經勘驗核准收容

處理場所設置計畫應具備之設施後，發給啟用許可

始得經營收容處理土石方。」次按南投縣營建工程

賸餘土石方處理及資源堆置場設置管理暫行要點

第 23 點規定：「設置土資場，應檢附相關書件向

本府工務局提出申請初審，經初審認可再提出複審

。…」同要點第 27 點規定：「土資場於複審設置

許可後，應依規定申請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方得申

報開工。於依核准圖說興建完成後，應檢具相關單

位之核准文件、完成後之現況全景照片、管理人資

料及設置許可函所要求事項完成證明等及營運保

證金，於設置許可後十八個月內，向原申請核准機

關申請勘驗核可後啟用；…」 

(二)查本案南投縣政府於 91 年 4 月 12 日核准發給土資

場設置許可，水里鄉公所依據許可之設置計畫內容

，興建聯外道路、土資場設備及工程等相關設施，

全部工程雖於 92 年 6 月 27 日完工，惟因撤換委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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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營運許可送審之技術服務承商，加上承辦人員

更迭頻繁等因素而延宕近 2 年，於 94 年 6 月 21 日

始辦理營運許可送審。經南投縣政府於同年 8 月 18

日審查結果，核有諸多待修正事項，該公所雖於 95

年 1 月 3 日再函送修正營運許可申請書，惟因主要

出入口未設置告示牌、監視攝影機及繳交保證金等

缺漏仍頇補正，爰南投縣政府於同年 5 月 25 日函

退請改善，然迄今已 3 年，卻未見該公所續辦補正

送審事宜，致土資場完工 6 年來，仍因營運許可審

核程序不備遲遲無法啟用營運，部分機具設備閒置

鏽損，且場區後端混凝土路面嚴重龜裂，兩側隨處

堆置垃圾，沉砂池亦填滿垃圾，雜草叢生。 

(三)經詢據水里鄉公所表示，其未續辦本案土資場營運

許可送審，主因該公所曾就公有土資場納入公共造

產基金及委外營運等提案，兩度送請鄉民代表會審

議，惟均遭擱置或否決，且申辦營運許可尚需籌繳

三百餘萬元之營運保證金，爰為免土資場取得許可

起算營運期後，仍因經營管理無法可循而未能對外

營運，該公所將持續與代表會溝通，俟獲同意支持

後，再循 R.O.T 方式辦理委外營運等後續事宜。 

(四)本案工程斥資公帑二千餘萬元，完工迄今 6 年，水

里鄉公所卻以公有土資場管理自治條例及管理規

則未獲鄉民代表會同意等由，遲未完成土資場營運

啟用送審程序，置任場地及設備閒置鏽蝕，浪費公

帑且損害政府形象，確有怠失。南投縣政府為其上

級督導機關，應即督飭水里鄉公所儘速完成土資場

營運啟用事宜，並主動關切、積極媒合溝通協商平

臺，俾期捐棄成見、凝聚雙贏共識，謀定可行解決

之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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